
可信网站注册协议

一、以下所述条款和条件即构成可信网站注册甲方（以下简称“甲方”）与可信网络

注册服务机构-厦门市中资源网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就可信网站注册所达

成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本协议作为可信网站注册合同或者可信网站续费合同的

附件，甲方同意接受了本协议的条款，受本协议、乙方的收费标准、争议政策以及可信网络

管理机构、乙方已经发布生效的任何规定的约束。本协议的生效遵循可信网站注册合同或者

可信网站续费合同的生效。甲方同意并接受乙方将在必要的时候可能因遵守可信网络管理机

构的政策或其它原因而变更本协议。

二、甲乙双方应遵守可信网络相关管理政策和规定，包括但不限于：《“可信网站”

验证服务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注册办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可信网络服务中心证书业务规则》（以下简称《证书规则》）、《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可信网络服务中心证书策略》（以下简称《证书策略》）、《“可信网络”验证服务注册服

务机构申请流程》等。本协议与可信网站注册合同、可信网站续费合同、上述政策共同构成

甲乙双方关于可信网站注册的完整的协议。

三、甲方保证：该可信网站的注册将不会侵害任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可信网站的注

册不是为了恶意或任何非法目的；可信网站的使用将不违反任何有关法律和规定。对于可信

网站注册侵害他人的权益的，甲方负有完全责任。

四、甲方保证所提交的可信网站注册合同或者可信网站续费合同中所填写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可信网络管理机构及乙方有权对以上信息进行审核。可信网络管理机构及乙方

发现甲方所注册网站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乙方将通知甲方在五个工作日内进行

修正。甲方未及时修正可信网站注册信息造成的后果，乙方不负任何责任。

五、甲方同意按照乙方所公布的可信网站注册收费标准和付款时间向乙方支付相关费

用，并同意每一次续费期都应适用续费期时的收费标准。甲方没有收到乙方的付款通知不能

成为甲方不按时支付费用的理由。甲方在签订可信网站注册合同或者可信网站续费合同后，

需立即向乙方支付相应的可信网站注册费用。乙方在收到甲方款项后为甲方办理可信网站注

册。如果甲方拒绝缴纳或者延迟缴纳可信网站注册或续费费用，将导致可信网站注册或续费

的失败，乙方不承担因此产生的任何责任。

六、甲方在可信网站合同或者可信网站注册申请表中所填写的各项信息，除特别声明

不得公开的信息之外，由可信网络管理机构或乙方录入公众查询的数据库中及其他出版物

中，作为可信网络管理机构向互联网络用户提供目录服务的一项内容；

七、“可信网站”验证服务不得转让、出租或者转借，若转让、出租或者转借的，北

龙中网公司有权作废该“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因转让、出租或者转借所产生的相关责任由

甲方承担。

八、“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大于甲方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有效期时，如

甲方未能在上述证照到期前提供证照有效性证明的，“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将在上述证照到

期日同时作废。

九、“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内，如甲方营业执照年检未通过或被指定为质疑状

态时，“可信网站”验证服务将作废。如其未能按照规定日期进行年检，过期后则“可信网



站”验证服务将被作废，并且不退还用户已经缴纳的费用，甲方没有收到乙方的年检通知不

能成为甲方不按时年检的解释。

十、“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期内，如用户的域名持有人及企事业信息发生变更的，

应在上述信息变更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注册服务机构提交变更材料，审核通过后将签发新的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新“可信网站”验证服务的有效期与原“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有效

期相同。

十一、北龙中网公司依照《注册办法》规定将“可信网站”验证服务作废的，乙方无

需退还用户已缴纳的费用。

十二、 “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注册成功以后，乙方和北龙中网公司因过错对甲方所致

损害的赔偿，以甲方当年向乙方所缴纳的运行费用为限。乙方和中网公司不担负由于以下，

并且不限于以下事项引起的任何或全部的损失和责任：

（1）由于技术问题造成的损失或责任；

（2）由于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或责任；

（3）由于未被授权者使用或误用申请单位的可信网络引起的损失或责任；

（4）由于申请单位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责任，包括未能按时缴纳可信网络运行费用。

十三、甲方同意如果其所持有的可信网站验证服务证书因受到第三方的投诉而产生争

议时，甲方应接受《证书规则》及《证书策略》中有关争议解决条款的约束。在可信网站验

证服务证书处于司法程序、仲裁程序或争议解决程序期间，甲方不得申请转让或注销被争议

的可信网站验证服务证书。

十四、乙方被终止认证资格时，申请单位同意乙方有权在10日内对其所负责注册的“可

信网站”验证服务在北龙中网公司认证的其他注册服务机构之间进行选择和分配。如果逾期

未做或未完成选择与分配，服从中网公司对“可信网站”验证服务注册服务机构的选择和分

配。

十五、在此协议以及作为此协议附件的《注册办法》、《证书规则》、《证书策略》

等相关管理政策规定发生变化或被修改以后，您应当继续遵守新的《可信网站注册协议》以

及《注册办法》、《证书规则》、《证书策略》等相关管理政策规定。如果您认为以上内容

的变化和修改不可接受，应当及时通知乙方。

十六、本注册协议的各项条款具有独立性。其中任何条款或规定的无效，并不影响其

它条款或规定的效力。

十七、甲方在完成并提交可信网站注册申请表时，即同意接受本注册协议和作为本协

议附件的《注册办法》、《证书规则》、《证书策略》等相关管理政策规定的约束。

十八、本协议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纠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凡因本协

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应提交厦门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